
衛生福利部 106年10月30日

第24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

新世代反毒策略執行重點
及成效檢討-防毒監控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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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 要

� 反毒策略與反毒分工

� 新世代反毒策略之防毒策略

� 防毒策略之最新辦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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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「任務導向」、協調整合

(由召集人指定權責機關)

反
毒
策
略

減
少
供
應

減
少
需
求 提升多元戒癮成效、接納復歸毒品戒治組

【衛福部】

拒毒預防組

【教育部】
發展拒毒技能、降低施用人數

綜合規劃組

防毒監控組

【衛福部】
建構完整監控體系、防患未然

緝毒合作組

【法務部】
建置整合緝毒網絡、斷絕供給

減
少
傷
害

(104年9月增設)

反毒策略與反毒之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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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毒工作之目標

防止原料藥進入製毒工廠

強化新興毒品檢驗量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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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原料藥進入毒品工廠之可能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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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冒藥品原料藥進口可能是毒品防制上之缺口

對於業者實際進口是可以製毒之原料，

但卻假冒是藥品原料，該如何管?

一般進口原料藥，是需要附許可證且進口者需要具備藥商
資格，因此經由這個管道進來機會不大，雖然過去也沒聽
說有人利用這個管道進口毒品原料，而關務署也會在邊境
進行第一道防線，但是還是需要去防堵任何一個可能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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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道防線、原料藥柵欄式管控
海關

增加原料藥之進口抽查比率

食藥署 ( 關口 )

依「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
法」公告應施查驗之藥品

1.以快速鑑定儀器檢測
2.必要時進行抽驗

食藥署 ( 藥商 /廠)

二大策略
1.加強藥廠原料藥之稽查
2.高風險原料藥流向管控

二大策略
1.加強藥廠原料藥之稽查
2.高風險原料藥流向管控

1. GMP查核藥廠以快速鑑定儀器抽測
入庫原料藥之正確性

2.加強查核藥商(廠)高風險原料藥販售
對象及數量、自用生產

1. GMP查核藥廠以快速鑑定儀器抽測
入庫原料藥之正確性

2.加強查核藥商(廠)高風險原料藥販售
對象及數量、自用生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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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品原料藥之查驗

�法源依據：藥事法第71-1條

為加強輸入藥物之邊境管理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
公告其輸入時應抽查、 檢驗合格後，始得輸入。

�公告所有藥品原料藥為應施查驗之品項，於

邊境進行抽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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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線三的二大措施

第一大措施

第二大措施
◢ 以高風險藥品原料藥(可能為毒品先
驅物)列為GMP查核重點

◢ 加強GMP查核藥商(廠)高風險原料藥
販售對象及數量、自用生產及來源

高風險原料藥流向管控

◢ 以快速鑑定儀器抽測藥廠現場入庫原
料藥是否與購入資料與包裝標示內容
相符

加強藥廠原料藥之稽查



10

新興毒品檢驗之問題

� 國內無新興毒品標準品，只能向國外採購。

� 非政府機關實驗室無能力、設備，進行新興毒品
檢測。

� 認可之民間尿液檢驗單位，對新興毒品之檢驗量
能不夠。

行政院於4月8日反毒行動綱領專案會報裁示，由衛福
部主責建立合作機制，以因應新興毒品查緝與檢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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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興毒品檢驗量能擴大方案之新措施
擴充新興毒品檢驗量能 提升新興毒品尿液檢驗量能

建立新興毒品成分鑑驗標準
流程
◢法務部調查局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
協助NMR鑑驗，回饋UDARS系統

◢籌獲標準品，建置質譜圖資料供分享

擴大已公告新興毒品檢驗量能
◢建置已公告列管326項標準品質譜圖
◢籌獲標準品，供各鑑驗實驗室使用

提升已通報未列管新興成分之檢
驗能力
◢建置目前未列管70項新興成分之標準品及

質譜圖

◢籌獲後續國內出現之新興成分標準品

短期規劃

◢由衛福部食藥署、法務部調查局、法務

部法醫研究所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

局及國防部憲兵指揮部，各依權責強化

量能統籌辦理。

中期規劃
◢請各政府單位鑑驗實驗室提供常見10個

新興毒品尿液檢驗項目及方法資訊

◢透過教育訓練，提升民間鑑驗實驗室能
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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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毒策略之最新辦理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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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一、防止製毒原料假冒藥品原料藥進口

行動方案
主辦

單位
最新辦理情況

1.針對公告應施查
驗之品項進行原
料流向管控，要
求進口藥商申報
販售對象及數量，
並列管追蹤。

2.增加對藥廠原料
藥加強稽查密度，
違反者依法處罰。

衛福部 A.公告應施查驗品項由篩選模式擴大為所有藥品原

料藥。

B.初步規劃以粉狀原料藥為試辦品項，擇定地區輸

入之原料藥為主要查驗區域。

C.依「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」刻正辦理公告

所有藥品原料藥為應施查驗品項等相關事宜，並

將與經濟部國貿局協商修正原料藥輸入規定。

D.業已訂定查驗流程、抽樣方式、檢驗方法、判定

標準等相關先期作業，以利邉境抽驗執行。

E.預計106年12月15日前快速鑑定儀器購入，明(107)

年上半年為試辦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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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二、強化查獲新興毒品之檢驗量能

行動方案
主辦

單位
最新辦理情況

1、完備新興毒品成分之鑑驗機制
及建置檢驗資訊分享與標準品
分讓，以擴大並提升新興毒品
及新興成分之檢驗量能。

2-1、辦理新興毒品尿液檢驗之建
議實驗室推薦計畫，提升民
間檢驗機構檢驗尿液中新興
毒品之量能。

2-2、提升新興毒品尿液檢驗量能。

衛福部

法務部(調查局、法醫所)
內政部(警政署)
國防部(憲指部)

詳見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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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二之執行成果(總彙整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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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二之執行成果(總彙整2/2)


